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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川德博尔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 

（第二期）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四川德博尔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博尔”或“公司”）拟申

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北交

所上市”）。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或“辅导机构”）作

为辅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23年修订）》《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等有关法规，以及《四川德博尔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辅导协议》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 

现就本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一）辅导人员 

1、辅导人员构成 

本期浙商证券辅导工作小组成员为：侯力、金晓芳、黄希、闵睿、郝好、肖

迪、谭梁安生，其中侯力、金晓芳、黄希、闵睿具有保荐代表人资格，侯力担任

辅导工作小组组长。上述辅导小组成员均为浙商证券正式员工，均具备证券从业

资格，具备相关的法律、财务等必备的专业知识及技能，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北京

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要求。 

2、本期辅导人员变动情况 

本期浙商证券增加了辅导小组工作人员，即委派金晓芳、肖迪、谭梁安生作



第 2 页 / 共 8 页 

为辅导小组成员，加入辅导工作。除此以外，辅导小组人员未发生其他变化。 

3、其他中介机构参与辅导情况 

北京市金开（成都）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金开律师”或“律师”）及中

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众环”或“会计师”）相

关人员亦参与了本期辅导，配合浙商证券为德博尔提供专项辅导或日常辅导工作。

上述情况符合相关规定。 

（二）辅导时间及方式 

1、辅导时间 

2023 年 8 月 3 日，浙商证券向贵局提交了关于四川德博尔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辅导备案申

请材料，并于 2023 年 8月 7日收到贵局出具的确认辅导备案日期的有关通知。 

2023 年 10 月 11 日，浙商证券向贵局提交了《关于四川德博尔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辅导工

作进展情况报告（第一期）》，向贵局汇报了 2023 年 8 月 7 日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期间，浙商证券针对德博尔北交所上市辅导的工作进展情况。 

本次向贵局汇报的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期间为 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月 31日。 

本辅导期内，浙商证券采用开展尽职调查、组织召开会议、对接受辅导人员

进行访谈等方式实施辅导。 

（三）辅导的主要内容 

1、辅导期间，辅导机构对辅导对象进行了股票发行上市相关培训。培训主

要围绕北交所上市流程解读、上市审核要点解读、北交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事项、

财务规范及内部控制等内容展开。在专题培训后，包括浙商证券在内的各中介机

构组织了答疑。 

2、在持续尽职调查的基础上，辅导机构与公司管理层进行了充分沟通与讨

论，持续完善辅导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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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辅导机构会同其他证券服务机构及时发现公司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其他问

题，通过召开中介现场协调会的方式，提出整改意见加以解决，并保证公司运营

合法合规。 

4、督导公司严格执行相关内控制度，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制度要

求进行财务核算，确保财务核算能准确反映公司业务实质。 

5、开展并持续进行尽职调查工作，采取实地走访、访谈等方式对德博尔的

供应商、客户等进行了走访，完成了境内主要供应商及客户的实地走访，并针对

性完成了主要供应商的境内实地走访，核查、分析并梳理公司经营、业务运作等

相关方面的真实性及规范性。 

6、针对公司主要采购牲畜副产物——猪胰脏的情况采取了进一步的核查，

分析并梳理公司主要原材料采购方面的真实性、公允性及完整性。 

7、对公司相关财务情况进行了全面核查，通过函证、走访等方式确认了公

司重大采购及销售的真实性，并通过穿行测试、截止测试、细节测试等交叉抽检

的方式，核查了重大会计记录与对应交易事项的真实性。 

8、跟进公司的募投项目、环保、安全等情况，并及时提供了相关参考意见。 

9、督促德博尔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关于信息披露工作的管理，提高

德博尔后续信息披露工作的质量。 

（四）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辅导对象其他证券服务机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

市金开（成都）律师事务所均按照已制定的辅导计划和实施方案的相关安排，配

合浙商证券对辅导对象进行了上市辅导。 

二、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及解决情况 

1、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辅导机构与公司经过多轮专项讨论，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初步确定了募集

资金投向，但尚未完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规划、备案和环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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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措施及情况： 

目前辅导机构与公司共同根据公司实际经营发展的需要，结合法律法规对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要求，确定了募集资金投资方向、编制了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并取得了募投项目的备案文件。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相关募投项目还未

取得环评批复，下一步浙商证券项目组将持续跟进该事项，确保完成募投项目环

评等后续工作。 

2、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制度 

截至 2023 年 9 月末，德博尔作为本次发行人，其内控制度及其他相关公司

治理制度尚需根据相关政策法规进行修订以进一步建立、健全和完善。 

解决措施及情况： 

发行人逐步完善了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制度并落实。发行人于 2023 年 8 月

25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 2023年 9月 10日召开的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修改〈对外担保管

理制度〉的议案》等相关议案，针对本次拟在北交所上市，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完善了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制度。 

同时，上述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同意公司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建立了独立董事制度并选举产生了公司独立董事人选。 

发行人于 2023 年 9 月 10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设立战略委

员会、审计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共三个专门委员会并选举委员会成员，审

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关于制定〈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关于制定〈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

则〉的议案》，完善了董事会及其下设专门委员会的有关工作细则。 

浙商证券项目组将持续协助发行人按照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和北京证券交

易所的要求以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持续合规运作。 

（二）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截至目前，德博尔尚未完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环评工作。后续辅导机构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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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跟进该事项，敦促公司尽快完成募投项目的环评等后续工作。 

三、下一阶段辅导工作的安排 

下一阶段，辅导小组成员将继续按照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安排辅导工作，

持续关注公司的重大变化，后续的工作重点如下： 

1、继续督促被辅导人员进行法规知识持续学习，不断增强其对法律法规、

公众公司规范运作、信息披露和履行承诺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的认识。 

2、继续深入开展法律和财务核查工作，辅导公司按照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

要求持续规范运作。 

3、对公司是否达到发行上市条件进行综合评估，协助公司开展北交所上市

的申报准备工作。 

4、在辅导工作持续进展过程中，辅导工作小组或其他中介机构认为的需要

进行的其他必要辅导工作。 

四、德博尔辅导对象变更情况 

在本辅导期间，德博尔接受辅导的对象未发生变更。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德博尔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张革。持有德博尔 5%以

上（含 5%）股份的股东为张革。德博尔董事会由张革、闵光清、张颖、钟顺弟、

魏旭、何启富、肖勇、戴泽伟、王皎等 9名董事组成，其中，肖勇、戴泽伟和王

皎为独立董事。德博尔监事会由黄伟、李理、周乐华等 3名监事组成。德博尔高

级管理人员由卢红生、张强、熊常建、郝春华等 4名成员组成。上述人员构成与

上期末相比未发生变更。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关于四川德博尔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第二期）》的签

章页）

本期辅导人员签名：

弘们 在苦功 公 咛与侯 力 金晓芳 黄 希

立？－ 拴4巳L
肖 迪 赤 好 谭梁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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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本期新增辅导小组成员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登记信息截图 

本期新增辅导小组成员金晓芳、肖迪、谭梁安生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登记

信息截图如下： 

1、金晓芳 

 

2、肖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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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谭梁安生 

 


